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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 女 士 ：  

 
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》的執行情況  

 你 於 本 年 四 月 十 五 日 來 函 ， 轉 達 黃 大 仙 區 區 議 員 就 當 局

於 區 內 執 行 香 港 法 例 第 572 章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建 築 物 ） 條 例 》

（ 下 稱 《 條 例 》 ） 的 關 注 。 現 將 執 行 《 條 例 》 的 資 料 詳 列 如

下 。  

（ A）執行條例的進度  

 《 條 例 》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， 旨 在 提 升 全

港 約 12  000 幢 於 一 九 八 七 年 或 以 前 落 成 的 私 人 綜 合 用 途 及 住

宅 建 築 物 的 防 火 標 準 。 當 局 會 分 三 階 段 執 行 《 條 例 》 ， 詳 情 如

下 ：  

第 一 階 段  
（ 二 零 零 七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）  

主 要 處 理 約 5  000 幢 一 九 七 三

年 或 以 前 建 成 的 綜 合 用 途 樓 宇  

 

第 二 階 段  
（ 二 零 一 三 至 二 零 一 七 年 ）  

主 要 處 理 約 4  000 幢 一 九 七 三

年 至 一 九 八 七 年 期 間 建 成 的 綜

合 用 途 樓 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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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階 段  
（ 二 零 一 七 年 以 後 ）  

處 理 約 3  000 幢 一 九 八 七 年 或 以

前 建 成 的 住 宅 樓 宇  

 

 由 《 條 例 》 開 始 實 施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，

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共 巡 查 了 803 幢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， 並 分 別 向 其

中 524 幢 發 出 了 有 關 消 防 安 全 裝 置 及 消 防 安 全 建 築 工 程 的 消 防

安 全 指 示 （ 下 稱 「 指 示 」 ） 。 當 局 執 行 《 條 例 》 的 工 作 至 今 大

致 順 利 。  

（ B）以靈活而務實的方式執行《條例》  

 正 如 當 局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舉 行 的 保 安 事 務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承 諾 ，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會 在 不 損 害 消 防 安 全 的 大 前

提 下 ， 以 靈 活 而 務 實 的 方 式 執 行 《 條 例 》 。 例 如 對 一 些 有 財 政

困 難 的 業 主 ， 或 業 主 因 建 築 物 的 實 際 限 制 和 結 構 問 題 而 難 以 遵

從 某 些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， 消 防 處 和 屋 宇 署 會 按 該 建 築 物 及 業 主 ╱

佔 用 人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考 慮 批 准 延 長 竣 工 期 ， 及 ／ 或 制 定 其 他 可

行 方 案 ， 以 代 替 《 條 例 》 下 規 定 的 某 些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， 包 括 可

適 量 減 低 所 要 求 的 消 防 水 缸 容 量 等 。 業 主 也 可 以 就 規 定 消 防 装

置 和 改 善 工 程 主 動 提 出 可 行 方 案 ， 與 有 關 部 門 直 接 商 議 。  

（ C）解決業主可能遇到的困難  

（ i）  協 助 業 主 了 解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內 容  

 除 了 以 靈 活 和 務 實 的 方 式 執 行 《 條 例 》 外 ， 當 局 亦 為 業

主 提 供 實 質 的 支 援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達 到 消 防 指 示 的 要 求 。 為 鼓 勵

業 主 早 日 為 《 條 例 》 的 實 施 作 好 準 備 ， 當 局 早 於 2004 年 起 ，

已 去 信 通 知 相 關 建 築 物 的 業 主 及 佔 用 人 ， 《 條 例 》 將 適 用 於 其

物 業 。 此 外 ， 由 2007 年 中 開 始 ， 當 局 亦 透 過 不 同 渠 道 ， 例 如

電 視 及 電 台 廣 播 、 報 章 廣 告 ， 及 在 各 區 舉 辦 的 簡 介 會 或 研 究 會

等 ， 廣 泛 宣 傳 《 條 例 》 下 新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及 執 行 計 劃 。 消 防

處 在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時 ， 會 夾 附 資 料 小 冊 子 和 詳 細 註 釋 ， 闡

述 《 條 例 》 的 目 的 及 具 體 要 求 ， 並 列 明 負 責 有 關 個 案 人 員 的 聯

絡 方 法 。 若 大 廈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、 管 理 公 司 、 認 可 人 士 、 業 主 ／

佔 用 人 對 指 示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處 理 有 關 個 案 的 主 管 會 向 他 們 清 楚

解 釋 指 示 的 內 容 ， 以 及 完 成 指 示 內 要 求 的 正 確 程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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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 黃 大 仙 區 而 言 ，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代 表 近 期 亦 多 次 出 席

黃 大 仙 區 議 會 及 其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， 介 紹 《 條 例 》 的 詳

細 內 容 及 可 供 業 主 尋 求 經 濟 援 助 的 渠 道 ， 並 解 答 業 主 在 執 行 指

示 上 可 能 遇 到 的 技 術 疑 難 。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亦 透 過 舉 辦 研 討 會 ，

向 收 到 處 方 指 示 的 業 主 解 釋 指 示 的 一 般 規 定 ， 並 會 就 個 別 業 主

關 注 的 事 項 提 供 建 議 。 當 局 會 繼 續 與 區 內 不 同 團 體 及 有 關 業 主

保 持 溝 通 ， 並 提 供 意 見 。  

（ ii） 業 主 提 供 財 政 上 的 支 援  

 部 份 建 築 物 的 業 主 按 指 示 要 求 進 行 改 善 工 程 時 ， 可 能 會

遇 到 財 政 困 難 。 現 時 政 府 部 門 或 其 他 機 構 ， 均 推 出 不 同 資 助 計

劃 為 業 主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。 有 關 的 支 援 計 劃 包 括 由 屋 宇 署 管 理 的

「 樓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」 、 由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提 供 的 「 樓 宇 管 理 維

修 綜 合 計 劃 」 ， 及 由 市 區 重 建 局 提 供 的 「 樓 宇 復 修 物 料 資 助 計

劃 」 等 。 處 方 在 發 出 消 防 指 示 時 ， 會 夾 附 這 些 計 劃 的 資 料 ， 以

便 有 需 要 的 業 主 向 有 關 機構 尋 求 協 助 。 此 外 ， 發 展 局 最 近 亦 公

布 ， 最 快 可 於 明 年 五 月 推 行 「 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 貼 計 劃 」 ，

這 項 計 劃 將 進 一 步 減 輕 長 者 應 付 改 善 工 程 的 財 政 負 擔 。  

（ ii i） 協 助 業 主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 

 部 份 業 主 在 計 劃 改 善 工 程 時 ， 可 能 會 因 其 大 廈 未 有 成 立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而 遇 到 困 難 。 消 防 處 會 將 這 些 個 案 轉 介 民 政 事 務

總 署 ， 由 該 署 優 先 協 助 他 們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。 對 於 該 類 個

案 ， 消 防 處 會 按 情 況 批 准 延 長 消 防 指 示 的 竣 工 期 。  

（ iv） 靈 活 處 理 安 裝 消 防 水 缸 的 要 求  

 安 裝 消 防 水 缸 能 有 效 減 低 樓 宇 火 警 的 危 險 ， 因 此 有 關 的

設 施 是 《 條 例 》 下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點 裝 置 。 處 方 在 要 求 大 厦 業 主

安 裝 消 防 水 缸 前 ， 會 先 到 現 場 視 察 ， 認 為 該 項 安 全 規 定 確 實 可

行 ， 才 會 發 出 有 關 的 消 防 指 示 。 事 實 上 ， 根 據 消 防 處 的 經 驗 ，

絕 大 部 份 有 關 安 裝 消 防 水 缸 的 結 構 和 技 術 問 題 ， 均 可 以 透 過 選

擇 合 適 安 裝 的 地 點 、 共 用 現 有 消 防 水 缸 ， 或 縮 減 水 缸 容 量 等 不

同 方 法 解 決 。  

 由 於 任 何 人 士 在 展 開 或 進 行 建 築 工 程 前 ， 均 須 根 據 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 （ 香 港 法 例 第 123 章 ） 委 托 認 可 人 士 及 ／ 或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擬 備 圖 則 ， 並 將 有 關 圖 則 提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審 批 ，

業 主 在 執 行 消 防 指 示 要 求 的 改 善 工 程 或 消 防 裝 置 前 （ 包 括 安 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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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缸 等 ） ， 一 般 亦 需 委 聘 上 述 認 可 人 士 或 工 程 師 。 如 認 可 人 士

或 工 程 師 認 為 於 建 築 物 內 安 裝 水 缸 技 術 上 並 不 可 行 ， 消 防 處 會

接 納 其 專 業 意 見 ， 並 會 考 慮 指 示 業 主 作 其 他 替 代 的 消 防 安 全 措

施 。 如 有 關 業 主 於 委 聘 認 可 人 士 或 工 程 師 時 遇 到 財 政 困 難 ， 也

可 考 慮 使 用 上 文 提 到 的 財 政 資 助 計 劃 以 減 輕 財 政 負 擔 。  

 

 

保 安 局 局 長  

（ 劉 偉 德     代 行 ）  

 

 

二 零 零 八 年 四 月 三 十 日  

 


